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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规范和加强福利彩票公益金筹集、分配和使用，建立健全

福彩公益金监督机制，巩固福彩公益金“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”

工作成果。根据《省级福利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专项资

金使用管理办法》和《福建省民政厅彩票公益金使用管理信息公

开细则》的有关规定，现对 2022 年度中央和省级福彩公益金使

用管理情况报告如下：                

一、制度建设情况 

在福利彩票公益金管理上，严格依据民政部及省厅出台的一

系列福彩公益金使用管理制度文件要求，我局印发了《建宁县福

利彩票公益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》的通知(建民﹝2019﹞114 号）。 

二、制度执行情况 

福利彩票公益金严格的管理制度，对资金采取“审批、发放、

究责”的工作措施；坚持做到专户储存、专款专用、统一管理。

福彩公益金使用坚持做到“投资方向明确、资金数额准确、程序

公开透明、责任追究定人”。每笔款项严格遵守“不拖、不挪、

不占、不变”财经纪律。定期组织开展福彩公益金使用管理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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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，对重点项目资金使用管理情况实施专项抽查,福利彩票公

益金管理走上了制度化、规范化轨道。 

  三、资金使用管理情况  

我局始终坚持对福利彩票公益金严格管理、严禁挪用、严格

落实、严格督查，确保做到专款专用。一年来，福彩公益金按批

准的项目使用计划和预算执行，不挤占挪用，不改变福彩公益金

使用范围。主要用于农村幸福院提升改造、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

服务提升行动项目、80 周岁以上低保老年人高龄补贴、乡镇社工

站政府购买服务项目、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等社会公益项

目。 

2022 年福利彩票公益金指标 304.3 万元（其中：中央指标

121.5 万元、省级指标 182.8 万元），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已

使用 176.3万元（其中：中央 28万元、省级 148.3 万元）、结余

128 万元（其中：中央 93.5 万元、省级 34.5 万元）；截止 2023

年 5 月 31日已使用 176.3 万元（其中：中央 28万元、省级 148.3

万元）、结余 128万元（其中：中央 93.5万元、省级 34.5万元）。 

（一）中央福彩公益金使用情况 

2022年中央福彩公益金收入指标 121.5万元，截止目前支出

28 万元，结余 93.5 万元，具体如下： 

1、 农村幸福院提升改造项目 

根据明财社指〔2022〕12 号文件，收到指标 2022 年中央福

彩公益金 28 万元，2022 年 8 月建宁县财政局和建宁县民政局联

合下文（建财社指〔2022〕43 号）支出为 28 万元，用于农村幸

福院提升改造项目，无结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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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 

根据明财社指〔2022〕99 号文件，收到指标 2022 年中央专

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资金

93.5 万元，2022 年支出为零，结余指标 93.5 万元；截止 2023

年 5 月 31日结余指标 93.5万元，主要原因是居家和社区基本养

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进行中，结余资金用于 2023 年度居家和社

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支出。 

（二）省级福彩公益金使用情况 

 2022 年省级福彩公益金收入 182.8 万元，截止目前支出

148.3万元，结余 34.5万元，具体如下： 

1、完全失能老人护理补贴项目 

根据闽财社指〔2022〕11 号文件，收到指标 2022 年度完全

失能老人护理补贴省级补助资金 1 万元，2022年度无完全失能老

人，因此完全失能老人护理补贴支出为零，结余指标 1万元，截

止 2023年 5 月 31 日结余指标 1万元，主要原因是目前无完全失

能老人，结余资金用于下一年度完全失能老人护理补贴的发放。 

2、80周岁以上低保老年人高龄补贴项目 

根据闽财社指〔2022〕11 号文件，收到县财政局拨入 80 周

岁以上低保老年人高龄补贴 22.2万元，用于发放 80 周岁以上低

保老年人高龄补贴 22.2万元，无结余。 

3、养老及救助专项政府购买服务项目 

根据明财社指〔2022〕46号文件，收到县财政局拨入政府购

买养老及救助服务资金 26.1 万元，用于乡镇社工站政府购买服

务项目支出 26.1万元，无结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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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项目 

根据明财社指〔2022〕46 号文件，收到指标下达 2022 年溪

源乡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省级补助资金 100 万元， 2022 年

7 月建宁县财政局和建宁县民政局联合下文（建财社指〔2022〕

29 号）支出为 100 万元，用于溪源乡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项

目，无结余。 

5、五星级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照料中心项目 

根据明财社指〔2022〕139 号文件，收到指标下达 2022 年五

星级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照料中心项目省级补助资金 3.5 万元，

2022年支出为零，结余指标 3.5万元；截止 2023年 5 月 31日结

余指标 3.5万元，主要原因是五星级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照料中心

项目进行中，用于 2023 年度五星级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照料中心

项目支出。 

6、养老服务设施灾后修复项目 

根据明财社指〔2022〕139 号文件，收到指标下达 2022 年养

老服务设施灾后修复项目省级补助资金 30 万元，2022 年支出为

零，结余指标 30万元；截止 2023年 5 月 31日结余指标 30万元，

主要原因是养老服务设施灾后修复项目进行中，用于 2023 年度

养老服务设施灾后修复项目支出。 

 

建宁县民政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6 月 26 日 


